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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水提函〔2024〕27号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
第1121号提案的答复

郭建功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研制智能化高能级水库清淤装备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有序推进水库清淤工作。

一、关于水库清淤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水库淤积情况

全省现有水库608座（不含黄河干流的万家寨、龙口和天桥），总库容59.55亿立方米。按类型分：大型水库9座，中型水库71座，小型水库528座；按建设年代分：上世纪50～70年代建设的水库有543座、占比89.3%，80年代至2000年建设20座、占比3.3%，2000年以后建设45座、占比7.4%。

经调查，全省水库已淤积14.83亿立方米（不含万家寨、龙口和天桥），淤积率25%。从各水库年份区间淤积量统计分析，水库运行初期（上世纪60年代以来至80年代）淤积量较多，近二十年淤积呈现减少平稳趋势，主要得益于全省水土流失治理成果。
9座大型水库总库容为27.7亿立方米，统计总淤积已达8.01亿立方米，接近总库容的29%；淤积比较严重的有汾河水库、关河水库、册田水库、文峪河水库。

（二）对淤积严重水库的处理措施

1.降等与报废。水利部《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》明确“因淤积严重、现有库容低于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252）规定的原设计等别标准，恢复库容技术上不可行或经济上不合理的”，应予以降等。“库容基本淤满，无经济有效措施恢复的”，应予以报废。

2.清淤扩容。对淤积严重的水库，增大库容的方式有两种，通常采用加高大坝或水库清淤。

3.新建替代水库。在淤积严重的水库上游，勘察选择条件有利的区域新建水库。

（三）清淤工作开展情况

一是已完成清淤的水库。孝义市张家庄水库于2012年实施清淤，采用挖泥船方式，将库区泥沙抽取，清淤300万立方米，全部堆放到上游支沟内。

二是正在清淤的水库。寿阳县蔡庄水库2022年实施清淤，采取水下清淤与陆地清淤相结合方式，清淤300万立方米，兴建4座淤地坝堆放淤泥。

三是计划清淤的水库。我省有多座大中型水库计划清淤，包括汾河水库、文峪河水库、关河水库等3座大型水库，孤峰山水库、鲍家河水库、恒山水库、申村水库、石匣水库、云竹水库等6座中型水库。

（四）清淤机械设备研制

鉴于装备制造属于工业领域，建议由省直相关部门按照相关政策争取国家政策支持，开展研发和实验试制，省水利厅将全力做好配合与支持工作。
二、关于水权交易平台工作进展情况

我省历来高度重视水权水市场建设，把水权改革纳入全省“五水综改”大局统筹，在水权制度建设、水权分配、水权交易等方面积极探索，取得了良好成效。根据《用水权交易管理规则(试行)》(水财务〔2024〕9号)第五条规定“用水权交易应通过全国水权交易系统进行”。我省积极主动对接水利部，在水利部水权交易监管办公室及中国水权交易所的指导下，在省水利厅门户网站布设了电子交易大厅(山西省水权交易大厅)，是第一批完成全国水权交易系统部署工作的省份之一，实现区域水权、取水权、灌溉用水户水权等各种交易类型全面覆盖，全面支持单向竞价、水权回购、协议转让等各种交易方式，全面集成交易申请、信息发布、交易匹配、资金结算、交易鉴证等交易各环节。同时，我厅也可通过“山西省水权交易大厅”查询全省用水权交易信息、处理违规交易、预警交易风险、提交监管报告、开展交易审批，导入或录入用水权初始分配数据、场外交易数据等，强化了水权交易全过程监管，进一步推进了用水权相对集中交易，规范了交易行为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按照“一库一策”原则，根据每座水库工程任务和淤积情况，科学分析防洪和兴利是否满足需求，充分论证清淤必要性，在确保水库大坝和库岸稳定的前提下，明确可清淤范围，提出清淤方案或替代方案，妥善平衡社会、经济和生态效益，有序推进水库清淤工作；深入推进水权改革，逐步构建权属清楚、权责明确、监管有效、流转顺畅的水权体系，培育水权交易市场，以市场化方式调节配置水资源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。

感谢您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！

山西省水利厅           

2024年11月29日        


